
【學生改銷過實施要點】 

壹、主旨： 

基於教育愛心，為鼓勵學生改過自新，奮發向上，敦勵  

品德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貳、依據： 

本要點依據新北市立新莊國民中學學生獎懲實施要點 

第六條規定訂定之。 

參、辦法： 

一、改銷過之申請，得由受懲罰之學生自行由學校校網「文

件表格」下載（如附件），填妥資料，由導師簽註具體

事實。小過以下之處分，由學務主任核定；大過以上之

處分，提銷過會議討論議決，由校長核定，並依下列原

則辦理： 

（一）經考查確有改過自新，並於觀察期間完成規定次數

之愛校服務時數，經生教組審核有紀錄可查者。 

（二）申請改過銷過，於期滿下列考查時間後始得提出，並

由觀察期間之任課老師登載考核紀錄： 

（１）警告：三週以上。 

（２）小過：六週以上。 

（３）大過：九週以上。 

（三）前項申請於 9 年級下學期公佈之懲罰不適用之；經

銷過之行為，於同一學年內再犯者，亦同。 

二、銷過申請統一向導師提出申請，依程序經銷過會議討

論議決，核准後銷除。 
 


